附件

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审核意见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自治区水利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和洪水影响评价区域评估工作规程的通知》等规定，我厅组织对宁夏平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报送《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和《宁夏平罗工业园区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专家审查意见》进行了审核，经认真研究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编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评价报告》基本满足要求，主要意见如下：

一、园区建设的必要性

平罗县工业园区包括太西园、红崖子园、崇岗园三个园区。太西园区以特色冶金、电石化工、炭基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制药、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红崖子园区以新材料、冶金、新型煤化工、电石化工、能源电力、生物医药产业为主；崇岗园区以煤化基炭材为主。园区在加快高新产业培育，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建设十分必要。

二、园区建设方案和防洪标准

基本同意宁夏平罗工业园区建设方案和防洪标准。

（一）园区位置

太西园紧临平罗县城，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相邻，京藏高速公路从太西园东部穿过，包兰铁路与园区西部相接；红崖子园位于平罗县东北红崖子乡，距平罗县城行程60公里，西接203省道，东临都思兔河，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隔河相望；崇岗园位于平罗县崇岗镇，东临姚伏公路、西至小水沟、南临原110国道、北至中耀路。

（二）园区建设与规划

截止2020年，园区现状人口2.65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423.2亿元（其中太西园工业产值339.5亿元、红崖子园工业产值63.7亿元、崇岗园工业产值20.0亿元）。规划2035年就业人口达到12.5万人，工业总产值达到3560亿元。

（三）防洪标准
太西园、红崖子园、崇岗园设计防洪标准均为50年一遇。

三、防洪影响分析及评价结论

基本同意《评价报告》的主要评价结论。

（一）太西园区洪水影响分析及结论

太西园区评价对象为规划范围内的第三排水沟、三二支沟、金色河、十二分沟，以及19座跨河桥梁、三二支沟1座暗涵。

1.50年一遇洪水情况下，第三排水沟园区段洪峰流量28.97～30.97立方米每秒，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跨第三排水沟5座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2.无洪水情况下，三二支沟园区段设计排水流量为5.46立方米每秒；50年一遇洪水情况下，三二支沟园区段以上洪水导入金色河，汇入十分沟洪水2.0立方米每秒，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跨三二支沟6座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满足防洪要求。三二支沟暗涵设计过流能力6立方米每秒，暗涵满足行洪要求。
3.金色河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14.7立方米每秒，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跨金色河4座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4.十二分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15.0立方米每秒，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跨十二分沟4座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二）红崖子园区洪水影响分析及结论

红崖子园区评价对象为规划范围内的都思兔河、石墩沟及9座园区道路跨沟涵洞。

1.都思兔河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465立方米每秒，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2.石墩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31.7立方米每秒，园区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3.杜家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8.95立方米每秒，大唐精细路跨杜家沟涵洞最大过流能力为4.31立方米每秒，涵洞过流能力不满足防洪要求。

4.下马道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9.36立方米每秒，华泰路跨下马道沟涵洞最大过流能力为8.54立方米每秒，涵洞过流能力不满足防洪要求。
5.王家沟（水库上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5.92立方米每秒，华泰路跨王家沟涵洞最大过流能力为4.06立方米每秒，涵洞过流能力不满足防洪要求。
6.50年一遇洪水情况下，王家沟水库泄洪流量21.8立方米每秒，峰晟路、电信路、规划路、北园街、大唐精细路跨王家沟水库泄洪通道5座涵洞最大过流能力为35.6～35.9立方米每秒，涵洞过流能力满足防洪要求。
7.50年一遇设计洪水，1#小冲沟园区段洪峰流量为2.44立方米每秒，规划路跨1#小冲沟涵洞最大过流能力为11.7立方米每秒，涵洞过流能力满足防洪要求。

（三）崇岗园区洪水影响分析及结论

崇岗园区评价对象为规划范围内的小水沟、汝箕沟、高富沟以及3座跨河桥梁。

1.小水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574立方米每秒，桩号0+000、1+300、2+800、3+200、3+500断面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不满足防洪要求。

2.汝箕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705～718立方米每秒，桩号2+900、3+300、3+900、5+300、5+600断面临河侧园区地面高程不满足防洪要求。汝箕沟出山口段左岸陡坎存在煤渣坍塌占用沟道情况。跨汝箕沟3座桥梁设计最低梁底高程满足防洪要求。

3.高富沟园区段50年一遇洪峰流量57～91立方米每秒，沟道洪水出山口后下泄与现状护岸工程存在顶冲，临河侧园区地不满足防洪要求。
（四）三个园区规划范围无水文站，园区建设对汝箕沟水文站等水文测验设施无影响。

（五）三个园区范围内现状无第三方涉水设施，对第三方合法水事权益无影响。

四、防治补救措施

基本同意《评价报告》提出的补救措施。

（一）针对红崖子园区大唐精细路跨杜家沟涵洞、华泰路跨下马道沟涵洞、华泰路跨王家沟涵洞过流能力不满足防洪要求的情况，应优化涵洞设计并进行改造，以满足过流能力。
（二）针对崇岗园区小水沟、汝箕沟园区段部分断面及高富沟园区段过流不满足防洪要求情况，应通过建设防洪工程，完善区域防洪工程体系，满足园区防洪要求。
（三）针对崇岗园区范围内高富沟洪水出山口后下泄与现状护岸工程存在顶冲，威胁园区安全的情况，应加固加高顶冲区域导洪堤，必要时设消力池等措施解决。
五、其他

（一）园区应定期对太西园区三二支沟暗涵淤积段落进行清淤，及时对崇岗园区汝箕沟山口段沟道内煤渣进行清理，确保暗涵和沟道行洪通畅。
（二）园区应进一步优化防治与补救措施方案，经充分论证后组织实施。

（三）园区应进一步完善雨水管网布设，做好排涝规划，避免园区发生内涝。

（四）严禁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堆放垃圾，不得随意设置建筑物、构筑物，影响河道泄洪。
（五）实施穿河越堤工程，应以最短距离跨越或穿越河道，涉沟建筑物须满足河道泄洪、冲刷及以下要求。

1.桥梁轴线法线方向与大洪水主流方向基本一致，确实难以布置时，夹角不应大于15°；桥梁单跨跨度不应小于20米，桥墩阻水比应不大于8%，最大壅水高度应控制在0.30米以内。

2.无交通要求情况下跨河桥梁最低梁底高程桥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0.5米，有交通要求桥下净空高度应不小于4.5米。

3.架空输电线路杆塔应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需从河床底部穿越的管线，主槽管顶埋深应在最大冲刷水深以下，出、入土点距离河道岸线应不小于50米。

（六）园区涉河项目建设和运行须服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涉河建设项目在汛期施工的，须编制施工度汛方案。

（七）园区管委会应编制防汛应急预案，并建立与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机制，及时主动了解各类汛情信息，强化雨水情观测，提前做好洪水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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